
              合辦                         協辦 

 

“2026 年優秀長者僱員暨聘僱「耆才」僱主嘉許計劃” 

「優秀長者僱員」提名表格  

 

填寫表格前請參閱計劃章程 

一、商戶／機構／單位資料：                                請以標示選項 

名稱（中文）： 僱主註冊編號（社保）： 

名稱（葡文）： 

負責人姓名： 

先生/女士 

職稱： 

聯絡人姓名： 

先生/女士 

職稱： 

聯絡人電話：（辦公室）                      （手機） 

聯絡地址： 

聯絡電郵： 

 

二、被提名人（僱員）資料                                               請以標示選項 

僱員姓名：                                                            （☐先生/☐女士） 

出生日期：                      （日/月/年） 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 

電話：                           手機： 

住址： 

教育程度： 

☐沒有接受教育     ☐小學    年級/☐畢業  ☐中學    年級/☐畢業 

☐大專/大學    年級/☐畢業   ☐碩士或以上 

由   年起受聘，至今合共  年  個月，每週工作時數：_______ 現職位為：_        

職務描述：                                             

                                               

 

 



 

 

三、獲提名原因 

請按僱員職務，具體填寫其各方面的工作表現。（儘可能列舉有關內容及細節，倘空間不足可另頁書寫。） 

(1) 工作態度及紀律（如：責任感、誠信、有禮、堅毅、服從、守時、勤謹、主動等。） 

                                                   

                                                                   

                                             

                                                                    

(2) 工作能力（如：領導能力、組織、分析、解難、適應、不斷改善工作及技能傳承等。） 

                                                   

                                                                   

                                                    

                                                                                        

(3) 工作上的績效或貢獻（如：服務優質、業績顯著、獲僱主奬勵、為僱主贏取商譽等。） 

                                                   

                                                                   

                                             

                                                                                         

(4) 人際關係（如：與僱主、同事、公眾、客戶的關係、親和力、團隊精神等。） 

                                                   

                                                                   

                                                

                                                                                      

(5) 進修（如：參與職業相關或其他培訓。） 

                                                   

                                                                   

                                                                      

                                                                                       

 

 



 

 

四、個人成就或社會貢獻 

僱員提供合共相關的證明文件       份， 

分別為： 

☐學術       份    ☐體育       份   ☐社團及公共職務的參與       份 

☐義務工作       份   ☐其他       份  

 

五、是否同意參加「耆才」僱主嘉許計劃： 同意（請填寫以下資料，以便合辦單位填寫參加表格） 

                     不同意 (可跳至第七項填寫) 

從事行業： 現職僱員總人數： 現職長者僱員人數註：  

現聘僱的長者僱員中：最長之聘僱年期為   年   個月，職位：               ；  

          最年長的僱員年齡：               ，職位：               。 

現職長者僱員職位類別包括: 

(例)職位：侍應            ，   3 名 

職位：                   ，     名 

職位：                   ，     名 

職位：                   ，     名 

 

職位：                    ，     名 

職位：                    ，     名 

職位：                    ，     名 

職位：                    ，     名 

除上述職位外，兩年內有否聘僱長者從事其他職位？ 

有，職位：                                                                                                                                          

否   

未來會否考慮增聘長者僱員？ 

會，職位：                                                                                           

不會 

註：每週工作時數不少於 12 小時，須在提名截止日或之前年滿 65 歲或以上之澳門居民。 

 

 

 

 

 



六、聘僱長者的原因及為他們提供的友善措施  (有需要可另頁填寫) 

機構可於下列多個選項中勾選合適的選項（可多選），或補充其他意見： 

 長者僱員的工作經驗豐富，職業技能高； 

 長者僱員能培訓新員工，並能保持公司運作暢順之餘，同時讓技術得以傳承； 

 年輕僱員能學習長者僱員積極樂觀的工作及生活態度，以及溫和謙卑的待人處世方式； 

 長者僱員的工作穩定性高，態度良好，責任感強，能為年輕人樹立榜樣； 

 長者僱員敬業樂業的工作態度和精神，能為公司帶來好評和提升正面形象；  

 長者再就業能有助於緩解社會人力資源壓力的問題； 

 以公平和尊重的態度對待聘僱長者，免除歧視； 

 讓長者透過就業，發揮所長，豐富耆年生活，體現自身價值； 

 因應長者僱員的個人狀況，尤其是健康和體能方面，進行適度的工作安排； 

 安排長者僱員定期進行免費身體檢查，確保他們身體健康； 

 提供在職培訓，與時並進，讓長者僱員更有效率地完成工作，增加晉升機會； 

 其他意見： 

                                                                                   

                                                                                   

 

 

七、個人資料的收集及使用聲明 

1. 本表格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僅作為合辦單位評選“2026 年優秀長者僱員暨聘僱「耆才」僱主嘉許計

劃”，以及推廣及宣傳該計劃之用途，合辦單位會採用適當的保密措施予以保護； 

2. 有關資料將被保存至該計劃結束後六個月，屆時資料會按規定銷毀或封存； 

3. 合辦單位將安排人員以拍照或錄影方式記錄活動情況，作為存檔及活動評估之用，部分圖像紀錄

可能用作日後同類型活動宣傳推廣，不作另行通知； 

4. 資料當事人可以書面方式對本表格內所載的個人資料行使查閱權及更正權； 

5. 本表格所載的個人資料，合辦單位將視乎履行法定義務的需要，可能被轉移予其他行政機關、司

法機關或實體。 

 

注意事項： 

透過網絡傳送資料存在一定風險，有可能被未經許可的第三人閱讀和使用。倘對有關風險感到不安，

請使用網絡以外的其他方式提交資料。 

 

八、資料當事人的聲明 

簽署人知悉合辦單位收集本表格有關個人資料的目的和用途，同意填報本表格參加“2026 年優秀長

者僱員暨聘僱「耆才」僱主嘉許計劃”，並遵守本計劃章程所述的內容及聲明提名表格、附件所提供

的資料真確無訛。倘獲得獎，被提名人同意將個人資料包括：近照、個人職業背景資料及得奬感受作

出公開，以推廣和宣傳本計劃的目的之用。 

 

提名人（僱主或其代表）簽署及蓋章      被提名人（僱員）簽署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